  关于印发《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2021-2030年）》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为扎实做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根据《山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和上级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

一、《规划》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任务是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国务院和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山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为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提供重要依据。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规划引领，加大资金投入，不断提高建设质量和标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2019年以来，我市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205万亩，为全市连续多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1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尽管我市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具有一定规模，但受建设年限、投入水平、因灾损毁、管护不力等因素影响，部分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质量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农田建设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为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35年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我市急需制定《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
二、《规划》起草情况

为加快构建上下衔接的规划体系，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工作部署，市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规划》进行了编制，根据《山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对接《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5—2020年）》、《聊城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和自然资源、水利等相关规划，编制了《聊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规划》已报省农业农村厅审核，两次征求市发展和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意见建议，并通过司法部门合法性审查。

三、《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十二五”以来各地建设实践为基础，通过深入调研，分析了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建设分区和建设任务、建设监管和后续管护、效益分析和保障措施等，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依据。

规划期为2021—2030年，展望到2035年。

规划期内，聊城市将以高标准农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建设为主要目标，围绕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相结合，集中力量建设集中连片、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进一步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础。2021-2022年已完成新增建设120万亩，2023-2025年计划改造提升85万亩高标准农田，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100万亩；2026-2030年新增建设20万亩、改造提升150万亩高标准农田，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70万亩。以此稳定保障115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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